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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拟定每年 8月 8日为国家体育节
□本报综合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修订

草案）》 昨天上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修订

草案明确， 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

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学校必

须开设体育课， 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

用； 拟定每年 8 月 8 日为国家体育

节。

□据新华社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 昨天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拟

将“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 写入

法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

述， 修正草案增加规定： 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 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

过程人民民主， 始终同人民保持

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 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此外， 修正草案根据党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和党

的创新理论发展成果， 明确坚持

党的领导和地方人大、 地方政府

工作的指导思想； 根据宪法有关

规定， 明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责任， 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

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

极性的原则， 保证中央政令畅

通， 保证宪法、 法律和行政法规

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

地方组织法于 1979 年通过，

历经五次修改， 推动地方政权建

设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据新华社报道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昨天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 草案健全完善立

体化、 多层次、 精细化的民事诉

讼程序体系， 提升人民法院纠纷

化解能力，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

关于草案的说明时介绍， 2019 年

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为期 2 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围绕优化司

法确认程序、 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等五个方面开展试点探索。 草案

全面总结试点经验， 对于经试点

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则， 进一步提

炼完善后， 推动上升为立法。

据悉， 草案完善小额诉讼程

序适用范围和方式， 进一步降低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门槛。 将适用

案件类型限定为“金钱给付” 案

件， 适用标的额从原来的“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上年度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

下” 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新增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模式。

草案简化小额诉讼案件审理

方式， 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基

础上， 将小额诉讼案件的答辩

期、 举证期限从 15 日缩短至 7

日。 审理方式上可以简化起诉、

答辩、 传唤、 送达、 庭审和裁判

文书， 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审结并

当庭宣判。 审理期限从原来的 3

个月缩短为 2个月。

此外， 草案合理扩大司法确

认程序适用范围， 优化司法确认

案件管辖规则。 在完善简易程序

方面， 草案调整适用条件， 推动

简易程序适用更加聚焦于案件本

身的繁简和难易程度。 草案同时

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 建立独任

制普通程序审理模式和二审独任

制审理模式， 加强对独任制适用

的制约监督。

对于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

草案明确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在遵循当事人

自愿原则的基础上， 加大电子送

达适用力度， 拓展电子送达适用

范围。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将公告送达期限从 60 天缩短为

30天， 进一步缩短审理周期， 降

低诉讼成本、 防止诉讼拖延。 最

高法将建立统一、 权威、 规范的

公告送达平台， 大力推进电子公

告。

□据新华社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

会议分别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作的

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宁作的关于陆地国界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关于审计

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 3

项草案已比较成熟， 建议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关于湿地保

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

审稿完善了湿地的定义和保护范

围， 明确了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

府在湿地保护中的职责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关于期货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将法

律名称修改为“期货和衍生品法”，

强化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加

强风险监测监控等责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适应预防、 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

骗活动的需要， 加强反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

请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议

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作了说明。

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地

方政权机关政治建设， 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

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

说明。

会议审议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畜牧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 草案对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 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作出

规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李家洋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社会建设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体育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 草案强化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新增“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

炼” 等条款， 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

等。 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

亭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

议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草案

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 针对反垄断

法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

完善反垄断相关制度， 加大对垄断

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受国务院委

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

工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

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 草案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机制，强化风险管理和标准制定，完

善监督管理措施等。受国务院委托，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提请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议

案。草案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

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 扩大独任

制适用范围， 完善在线诉讼及送达

规则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

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

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

委托，司法部部长唐一军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深化国防动员体

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

院、 中央军委委托， 中央军委国防

动员部部长盛斌作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引渡条

约》的议案的说明，司法部部长唐一

军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关于为

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

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

的马拉喀什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玉良、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绍史、 外事委员会主任

委员张业遂、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高虎城、 社会建设委员

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分别作的关于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该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京举行

审议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等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拟写入地方组织法

民诉法拟修改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据新华社报道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昨天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在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机制方面， 草案明确农产品生产

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负责， 要求生产经营者诚

信自律， 接受社会监督， 承担社

会责任； 落实地方人民政府的属

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的监督管理职

责； 构建协同、 高效的社会共治

体系， 要求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中的优势和作用， 鼓励其建立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员制度， 协助

开展有关工作。

在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

程管控措施方面， 草案要求建立

农产品产地监测制度， 加强地理

标志农产品保护和管理， 规定农

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应当依法开具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承诺合格证， 并对其销售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对列入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的食用

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

草案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抽查工作，完善监督检查措施，

加强农产品生产日常检查， 建立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制

度， 强化考核问责， 完善应急措

施， 强化有关部门的执法衔接和

配合。 此外，草案加大了对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 大幅提高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完善监

管主体的法律责任， 并与食品安

全法有关处罚的规定作了衔接。

我国修法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湿地保护法草案二审

提高破坏自然湿地等行为罚款数额
□本报综合报道

湿地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昨天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次审议稿提高擅

自占用国家重要湿地、 严重破坏自然

湿地等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 加大处

罚力度。

例如， 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 违

反本法规定， 建设项目擅自占用国家

重要湿地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湿地上新建的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修复湿地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按照违法占

用湿地的面积， 处每平方米 1000 元

(人民币，下同)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又如， 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 违

反本法规定， 排干自然湿地或者永久

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的， 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修复湿地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

重后果的， 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罚款。 再如， 草案二次审议稿

提出， 违反本法规定， 未编制修复方

案修复湿地或者未按照修复方案修复

湿地， 造成湿地破坏的， 由国务院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10 万

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为有利于法律有效实施， 草案二

次审议稿对湿地的定义和保护予以研

究完善。明确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

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的、 常年或者季

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

不超过六米的海域， 但水田以及用于

养殖的人工水域和滩涂除外”。草案二

次审议稿在实行湿地名录制度的基础

上，还增加发布湿地范围的规定。

（上接 A1）

申长雨表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认真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入

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与实践，

多措并举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希望与会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共同探讨

务实良策。

邓鸿森表示， 上海正在努力建设

“五个中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期待

继续加强与上海的深度合作， 支持上

海设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

上海中心， 打造高效知识产权生态体

系，持续推动上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副市长陈群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总干事特别授权代表、 中国办事处主

任刘华为获得第三届上海知识产权创

新奖的 9家获奖单位颁奖。 市高级法

院院长刘晓云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

裁与调解中心高级司长埃里克·威尔

伯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市领导诸葛宇杰出席论坛开幕

式。

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承办。 为期 4天的论坛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举行， 中外嘉宾将就

“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国

际合作” “知识产权运营赋能全球数

字经济时代” “凝聚创新力量 加强

国际合作” 等话题开展交流探讨。

全力打造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